


質詢事項全文
本院委員質詢部分
（一）本院黃委員建賓，鑑於立法院三讀修正通過《地方民意代表費用支給及村里長事務補助費補助條例》中，久任村里長任職滿6屆且年滿65歲者，新增慰勞金。惟如村里長滿6屆，但未滿65歲者則無法領取，有違久任職滿之慰勞之意，實有欠公允，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久任慰勞金名為久任，卻設置65歲年齡門檻，違久任職滿之慰勞之意，且未滿六十歲之全國村里長比例高達43%，爰建請行政院研議修改年齡之門檻。
（二）本院林委員國成，有鑑於我國重要基礎交通建設業者之訂票平台會員數覆蓋眾多，倘發生資安異常事件，對於人民隱私與財產之權益侵害甚鉅，更恐成為國安問題。爰此，基於國民個資保障與數位犯罪防範之目的，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爰高鐵公司為重要基礎交通建設，分類屬於國家資通安全責任A級單位，依資通安全法亦應於發生重大資安事件時，通報相關單位，先予敘明。
二、詎於中秋節前後，高鐵竟發生TGo會員紅利點數被盜用案件，帳號遭異常兌換之被害會員人數達500餘位，造成之財產損失尚難統計；且經被害會員客訴後，高鐵亦第一時間推卸責任，指摘外包廠商及被害民眾，致使民怨四起，容有未洽。
三、又查，民眾為累積點數紅利及實名制需求，於申辦我國高鐵或台鐵會員時，均需提供包含真實姓名、身分證字號、聯絡方式等重要個人資料；僅以高鐵公司而言，其會員即已有275萬餘人，接近我國人口數量十分之一。換言之，假我國交通運輸業者之資安維護存在破口，或成嚴重之個資侵害，更可能因資料遭不法集團取得濫用，致生重大財產損害，甚而衍生國安問題，故相關交通運輸單位自應採行積極態度為迅速處理；然本次高鐵會員資訊遭盜用案，屢經民眾反應後，卻僅口頭告知被害會員應自行報警，至於高鐵是否建立符合資通安全法規範之通報標準程序，並確實履行法律上課予之通報義務，不無疑義，應予說明。
四、再退步言之，據高鐵公司基本規章、有關資訊安全風險管理辦法項下，票務、旅客服務系統屬資訊應用系統，自應考量系統的機密性、完整性、可用性、法律遵循性等面向。揆諸數位犯罪因具有快速即時之特性，現行TGo平台會員紅利點數規約上，僅對使用、兌換折抵等訂有規範，並未列明帳號異常的處理方式；復參考部分公司法人（如Google、Apple等）就其註冊會員帳號發生異常情形時，均會透由簡訊、E-mail或手機警示等方式第一時間通知帳戶使用人，以中斷或減少數位犯罪對其會員之侵害，惟現行高鐵TGo系統遲至本案發生後，始預計導入登入通知系統，顯見我國重要交通運輸業者針對資安示警即時性與數位犯罪之預防演練上仍有不足，未善盡資安風險管理之責任，應予改善。
五、綜上所述，爰請交通部、數發部、警政署等相關單位應重新檢討現行重要基礎交通運輸業者會員平台就數位犯罪之預防、資安之維護，以及現行重大資安事件通報程序之妥適性，並研擬相關改善計畫，以書面報告之，保障人民資安、財產與國家安全。
（三）本院顏委員寬恒，因行政機關打詐成效不彰，且165反詐騙專線程序繁複、效率低落，無法及時有效回應民眾需求，導致民眾求助無門，專線形同虛設，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本席近期接獲陳情，某公司遭到詐騙集團冒用名義進行詐騙，導致多位民眾上當，受害者已多次撥打165反詐騙專線，然而165處理程序繁複，時至今日無有效作為，仍然有許多民眾持續反映類似事件。行政機關花費大量經費在打詐、阻詐上，卻連最基本的反詐騙專線都無法發揮有效功能，反詐專線形同虛設，導致民眾對政府打詐決心感到存疑。
二、公司名義被冒用不僅損害公司本身之聲譽，也造成民眾受騙上當後血本無歸，這是一項日益嚴重的社會問題。165最近接獲多少件數有關於冒用公司名義進行詐騙的案件？在接獲類似情形之詐騙行為後，是否有對這樣的詐騙行為做風險管理以及檢討相關措施？
三、民眾已多次撥打165反詐騙專線，詐騙活動仍然持續發生，因此不免讓人懷疑行政機關效率不佳亦存在責任劃分不明確而導致相關機關互踢皮球而無法及時回應民眾等問題。165專線案件從立案到解決的平均處理時間大約是多久？針對165反詐騙專線的運作流程，能否簡化報案程序、提高行政效率，藉此更積極、快速的阻斷詐騙行為？
四、詐騙的手法日新月異，詐騙集團的手法永遠領先政府打詐方式，防不勝防，即便如此，在打詐方面仍然不能停下腳步。阻詐是一項公私協力的工作，在期許民眾有反詐意識之虞，打詐這項工作仍必須由政府帶頭做起。數位發展部與警政署打擊數位詐騙、特別是冒用企業名義詐騙行為上的跨部門協調溝通機制是什麼？
五、為了因應數位轉型、達成電子治理之目標，數發部編列大量預算，在打詐方面，也做出了許多對應的政策。數發部在打詐這方面有無訂定關鍵績效指標？透過科技技術、大數據分析等方式，預計可以為阻詐帶來多少成效？



